
天主教聖功學校財團法人台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圖書館

圖書館志工服務辨法 

一、 主旨： 

為增進圖書館運作功能、提升圖書館服務品質，鼓勵學生以實際行動參與校內服務、

並培養同學服務他人能力和美德，擬徵募本校同學擔任圖書館義工協助圖書館各項

工作。 

二、 徵募對象： 

凡本校同學熱心公益、細心，對圖書館工作有興趣者，均歡迎報名參加，具有在學

學生身份之義工稱為學生義工， 

三、 目的： 

1.協助師生妥善有效率利用圖書館。 

2.養成學生自動服務之高尚情操。 

3.輔助圖書管理制度之健全。 

四、 本館義工招募之報名表、聯絡方式、及相關流程細節，將另訂簡章公告。 

五、 本館義工均為無給職。 

六、 本館義工之服務工作內容，將依據館內各組填寫之『義工服務工作需求表』，並考量

義工個別之興趣專長後，由圖書館統籌分配。 

七、 本館義工應配合事項如下： 

1.擔任學生義工需徵得導師同意，並由導師在報名表簽名並填寫聯絡方式。 

2.本館義工正式開始服務之前，須先接受本館安排之基本教育訓練。 

3.義工服務期間請配戴義工證，依排定時段準時到館服務，並簽到簽退。 

4.遇事無法到館服務時，必須事先請假並通知館方。 

5.因故無法再繼續參與義工服務，請務必繳回本館之證件。 

6.義工服務期間必須遵守圖書館相關規定。若有違反圖書館相關規定，或行為有損

圖書館聲譽者，本館得撤銷其義工資格。 

八、 培育課程： 

1.圖書館自動化服務系統介紹與實作。 

2.各類期刊雜誌、圖書資料上架與維護 

3.圖書館環境之維護。 

4.本館藝文活動之協助辦理。 

九、 本館義工可享優惠如下： 

1.本館義工可優先參與本館之各種教育訓練課程及推廣服務活動。 

2.本館依照學務處「服務學習實施要點」服務時數外，訂定獎勵制度如下： 

（1） 服務滿 16小時給予點數兩點或服務時數， 

服務滿 18小時給予點數三點或服務時數， 

服務滿 20小時給予點數四點或服務時數，已此類推。 

（2） 可優先借閱新書。 

十、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後呈請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民國89年1月  訂定 
民國96年1月 第1次修正 

民國100年8月2日  99學年圖委會第2次修正 
民國103 年 8 月 5 日 102 學年圖委會第3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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